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及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

申请表
	企业名称
	
	企业类型
	

	主管部门
	
	企业性质
	

	单位地址
	
	职工总数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执行期间
	

	岗位名称
	岗 位 职 能
	申请工时
	申 请 理 由
	人数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企业意见

（公章）

年   月  日
	工会意见

（公章）

年   月  日
	主管部门意见

（公章）

年   月  日

	承办人意见：


	处（科、股）领导意见：



	厅（局）领导意见：




备注：
1、本申请表需一式两份，企业自己存档一份。
2、申请岗位必须符合劳动部《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》（劳部发[1994]503号）的相关规定。
3、“申请工时”栏按申请工时的类别填写“不定时”或“以周/月/季/年为周期综合工时”。
4、如企业未组建工会，“工会意见”栏则由属于申请岗位的10名以上的职工写明意见及签名，少于10人的需全部签名。
